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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278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加强增值税其他抵扣凭证数据采集传输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国税函[2006]第124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

市国家税务局： 针对目前增值税其他抵扣凭证（包括废旧物

资发票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、货物运输业发票）数

据采集、传输环节存在的纳税人不按规定采集清单数据、清

单数据采集录入错误、误将非增值税抵扣凭证（如废旧物资

收购凭证、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、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

缴款书以及海关征收的滞纳金凭证等）填入清单、税务机关

漏传数据等问题，为进一步加强增值税其他抵扣凭证数据采

集和传输管理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税务机关

要健全管理制度，加强督促检查，落实工作责任，采取有效

措施确保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完整、准确、及时，确保清单采

集数据与申报抵扣数据、采集数据与上传数据的一致性，做

好废旧物资经营单位中的小规模纳税人《废旧物资发票开具

清单》的采集工作。 二、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

业务培训和对纳税人的纳税辅导，以提高数据采集和传输的

质量。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审核纳税人填报的清单，发

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。 三、目前通过审核检查发现纳税人填

写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清单数据不规范问题较为

突出，为便于纳税人准确填写清单，税务总局将海关进口增

值税专用缴款书号码的编制规则和有关注意事项进行了明确



（具体内容见附件），请各地尽快告知纳税人。 附件：海关

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清单填制规范国家税务总局二○

○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：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

扣清单填制规范 目前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均已通

过H2000通关系统开具， H883通关系统已基本退出实际运行

。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号码在H2000通关系统中共

有22位，各位的含义是：号码前4位为各海关代码；第5至8位

为年份；第9位为进出口标志，其中“1”为进口标志，“0”

为出口标志；第10至18位为报关单编号；第19位为征税标志

，其中“-”为正常征税标志，“/”为补税标志，“＃”为

退税标志，“D”为删除标志，“@”为违规补滞纳金标志；

第20位为税种标志，其中“A”为关税标志，“L”为增值税

标志，“Y”为消费税标志，“I”为特别关税标志；第21位

至22位为一票报关单所产生的专用缴款书顺序号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